
关于对口罩生产企业扩能增效
给予奖励的通知

各相关企业：

为充分调动口罩生产企业的积极性，切实提升口罩生产产

能，缓解当前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所需的口罩等应急物资供需矛

盾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对全市口罩生产企业实行扩能提效奖

励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励内容

鼓励企业以联合体的方式，整合产能资源，尽快提升口罩

产能。对 2020年 2 月 29日前，我市企业或联合体生产的符合

疫情防护要求和国家相关标准的口罩产品，由市疫情防控指挥

部物资保障组按重要物资收储价格全额收储。

2020年 2月 20日前，对口罩生产企业扩能增效，向市疫情

防控指挥部新增口罩交付量（以 2020年 2 月 11日口罩交付量

为基数）达到 10万/15万/20万只/日，并保持该日交付量至 2020

年 2月 29日的生产型企业或企业联合体，分别给予 50万/75万

/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口罩生产相关企业遵循诚信原则，配合报送物

珠 海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

— 2 —

资生产台账，积极配合国家、省、市对相关物资的收储工作。

（二）具体申报程序和所需资料以后续申报通知为准。

（三）请各口罩生产相关企业，积极填报口罩生产相关资

源表（附件 1），扫码进入珠海市口罩生产报名群（附件 2），群

策群力，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珠海市口罩生产资源登记表

2.珠海市口罩生产报名群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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